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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海丰县 2026 年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读
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细则

一、指导原则

根据海丰县目前学校学位及学生现居住地情况，按照其

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）提供的经相关部门审核的资料统筹

安排，学校学位不足时，安排在相对就近有空余学位的公办

学校或受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就读。

二、入学条件

采用分类安置的方式：同时具备以下（一）和（二）条

件的安排在居住地相对就近且有空余学位的公办义务教育

学校就读；具备其中一个条件的，根据县域内附近公办义务

教育学校学位实际进行统一调配；一个条件都不具备的，推

荐到受政府委托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就读。

（一）现居住地公安部门签发的适龄儿童父母（其他法

定监护人）现居住地居住证。在海丰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在

编在岗职工的子女需单位出具工作证明。

（二）以下条件至少具备一条：

1.适龄儿童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）或适龄儿童本人于

2026 年 5 月 31 日前（含 5 月 31 日）在现居住地购置有效房

产证明（房产证、购房备案登记表或不动产权证）。

2.适龄儿童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）所在单位出具的劳

务合同（用工合同）证明，同时提供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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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三年以上（含三年）的社保（“五险”）证明。

3.适龄儿童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在现居住地经商三

年以上（含三年）的营业执照。

三、优先条件

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，符合以下入学优先条件之

一的，根据监护人提供的证明材料，按照“就近入学”的原

则安排就读。

（一）解放军、武警、公安现役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、

烈士子女、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
（二）残疾人子女或残疾儿童本人（提供残疾证）。

（三）见义勇为人员子女（提供市级以上证明）。

（四）县引进的优秀人才的随迁子女（提供相关部门出

具的证明材料）。

（五）招商引资企业投资人（股东）子女（提供招商引

资协议、营业执照或股份证明材料）。

（六）关于退役军人随迁子女：随迁子女本人（或法定

监护人）在现居住地购置有效房产证明（2026 年 5 月 31 日

前<含 5 月 31 日>）或法定监护人所在单位出具的劳动合同

（用工合同）证明或在现居住地经商一年的营业执照，并符

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优先保障在现居住地附近的公办学校就

读：

1.参战退役军人（提供市、县民政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

料）。

2.属于烈士子女、功臣模范的退役军人（提供市、县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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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
3.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殊岗位服现役的退伍军

人（提供市、县民政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
四、招生程序

由父母（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对照上述入学条件向居住地

所在义务教育学校提出申请（原则上实行网上登记申请，相

关材料扫描上传）→并签订服从调剂承诺书→按学校的通知，

持相关材料到相应学校审核、报名注册。

五、相关政策解释

（一）随迁子女：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（区、市）、广

东省内海丰县外，随父母到输入地（同住）并在校接受义务

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。

（二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：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（区、

市）、广东省内海丰县外的乡村，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县

城地区、镇区（同住）并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。

（三）法定监护人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

二十七条规定，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。如果未成年

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，由下列有监护能力

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（户籍地社区、村居委或民政部门出

具相应证明）：1.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；2.兄、姐；3.其他愿

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，但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社

区、村居委或民政部门同意。

说明：本细则中的“一年”、“三年”的截止时间为 2026

年 5 月 31 日（含 5 月 31 日）


